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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投标人须知

项号 内 容 说明与要求

1 招标人
单位名称：四川省第四建筑有限公司

地 址：成都市成华区龙绵街1666号青龙广场写字楼1单元13楼

2 项目名称 重庆市大渡口区某项目（一标段）、重庆市北碚区某项目（二标段）

3
项目诉讼及过程

法律服务内容

1、重庆市大渡口区某项目（一标段）诉讼法律服务：拟起诉本项目业主方

的一审、二审（如有）、再审（如有）、执行程序（如有）、执行异议（如

有）、项目业主方和关联方反诉或另诉案件的一审、二审（如有）、再审（如

有）、执行程序（如有）、执行异议（如有）。重庆市大渡口区某项目案件

起诉标的额约11305.27万元，其中：工程款本金部分1787.83万元、非本金

部分9517.44万元（具体以生效文书为准）。

2、重庆市北碚区某项目（二标段）诉讼法律服务：拟起诉本项目业主方的

一审、二审（如有）、再审（如有）、执行程序（如有）、执行异议（如有）、

项目业主方和关联方反诉或另诉案件的一审、二审（如有）、再审（如有）、

执行程序（如有）、执行异议（如有）。重庆市北碚区某项目案件起诉标的

额约3526.3万元，其中：工程款本金部分1414.84万元、非本金部分2111.46

万元（具体以生效文书为准）。

3、过程法律服务：收集、梳理项目资料，积极响应招标人需求，出具法律

意见书；协助招标人进行商务谈判，参与处理本项目纠纷，指导处理涉法事

务；起草和审查本项目相关文书，参与和指导债权催收；对本项目业主方和

关联方的财产、股权等资信情况开展尽职调查，出具调查报告；根据招标人

需求，提供本项目相关的法律服务。

4 项目服务时间 自中标之日起至至代理合同约定服务事项完毕之日止。

5 资金来源构成 招标人自筹 100%。

6 投标人要求

1、有效的营业执照及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

2、近三年提供的中介服务未因重大执业质量等问题受到省国资委通报，未

在四川省第四建筑有限公司及四川华西集团有限公司禁止合作供应商名录

内且在四川华西集团有限公司内无不良记录。

3、具有丰富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处理经验，案件主办律师需有 10 年以

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办理经历，且办理过诉讼标的额 3000 万元以上的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不少于 3 件，团队成员需有 5 年以上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办理经历（附裁判文书等相应证明材料）。

4、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5、本次招标两个标段可兼投并兼中。

7
领取招标文件及

案情披露

1、报名截止时间：2023 年 6 月 20 日 17:00 前

2、报名方式：招标人可安排线上招标文件领取和案情披露事宜，投标人可

电话联系招标人指定联系人并按要求将招标文件附件 3《负责人授权委托书》

和附件 4《案情保密承诺》盖章扫描件发送至招标人指定邮箱，招标人将招

标文件、案情披露等相关资料发送至《负责人授权委托书》指定邮箱。

8
招标答疑

（如有）

不召开，如有，则会提前一天电话通知。投标人有疑问可联系招标人指定联

系人，由联系人答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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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报价方式 基本代理费+风险代理费用（有最高限价）

10 评审方法及标准
100 分制，代理服务费用为 40 分、服务方案为 45 分、业绩为 10 分、资信为

5分，四者相加为投标人最终得分。

11
投标文件的编制

及提交

1、在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前，投标人须将投标文件装订成册、加盖骑缝

章，且在封袋封口处加盖单位公章密封。投标文件须严格按招标文件第三章

规定的格式编制。

2、投标文件纸质版一式伍份，一正肆副。U盘一份，U盘中必须包含投标文

件扫描件。纸质版正副本与电子版不一致时，以纸质版正本投标文件为准，

两个标段分开装订。

3、投标文件提交至成都市成华区龙绵街 1666 号青龙广场写字楼 1 单元 13

楼。

4、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 2023 年 7 月 5日 12:00。

12
评审

1、评审时间：2023 年 7 月 6日 9:30

2、地址：成都市成华区龙绵街 1666 号青龙广场写字楼 1单元 13 楼

3、参与评审人员要求：投标文件由投标人委托的投标代理人参与评审，否

则按放弃处理。投标代理人必须是本案主办律师，诉讼庭审由主办律师本人

出庭，参与服务全过程；非经招标人同意，投标人不得擅自变更主办律师或

更换庭审律师。

13 利益冲突提示
凡与本案相关主体有业务往来的律师事务所和律师，须提前或实时披露。若

参选人隐瞒相关信息中选，招标人有权解除代理合同并追究法律责任。

14 保密条款
凡属此次招标过程中涉及的商业信息，招标人、投标人在任何情况下均需严

格保密，否则违约方应当承担责任。

15 费用承担 投标人自行承担参加本次招标活动的全部费用

16 合同签订方式

1、按照招标文件第二章的合同文本补充填写中标报价等信息后签订，根据

竞争性谈判结果可进行报价方面的合理修改。

2、中标人须在中标当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签订合同。

3、未经招标人许可，投标人在报纸、微博、微信、网站等媒介上发布有关

招标人法律服务招标、中标、案件情况以及与案件有关的信息的，招标人有

权废标，终止签订合同；已签订代理合同的招标人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且

不支付任何费用。

17 特别说明 案涉项目未办理结算，投标人需自行判断，并合理调整投标报价。

18 联系方式

联系人：赵先生

地址：成都市成华区龙绵街 1666 号青龙广场写字楼 1 单元 13 楼

电话：18309286590

邮箱：1515986404@qq.com

19 其他

1、招标过程中，当出现重大变故，招标任务取消时，称为招标终止，招标

人有权根据实际情况终止招标和评标，并向已领取招标文件的投标人说明情

况。

2、招标过程中，当投标人不足三家、对招标文件作出实质性响应的投标人

不足三家或所有投标都被否决时，称为流标，招标人有权进行重新招标。

3、招标人无需对评标过程及未中标等原因向投标人作出解释。

20 代理费用说明

1、重庆市大渡口区某项目（一标段）基本代理费用最高限价 15 万元；风险

代理费用中的工程款本金最高限价为实际回收累计到账金额的 1%，非本金部

分最高限价为实际回收累计到账金额的 10%

2、重庆市北碚区某项目（二标段）基本代理费用最高限价 15 万元；风险代

理费用中的工程款本金最高限价为实际回收累计到账金额的 1%，非本金部分

最高限价为实际回收累计到账金额的 10%

3、详见附件 5










































	第一章 投标人须知
	第二章 主要合同条款
	第三章 投标文件要求
	投标人须认真阅读本招标文件，并对《投标人须知》及本招标文件招标范围、要求、报价方式、合同条款等实质性
	附件1                         
	投标函
	附件2 
	投标人资格证明文件
	附件3
	负责人授权委托书
	附:负责人身份证明及被委托人身份证明
	附件4
	案情保密承诺
	附件5

	价格体系表
	日期：                 
	附件6
	附件7
	拟负责本项目主要人员介绍
	第四章评审细则

